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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 

2 0 1 2 - 2 0 1 3 年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社 區 參 與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 

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 

第 六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日 期 ： 2 0 1 2 年 1 2 月 1 7 日 ( 星 期 一 )  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 
地 點 ：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B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：  

林 頌 鎧 先 生  召 集 人  

陳 樹 英 女 士   
黃 麗 嫦 女 士   
何 杏 梅 女 士   
周 錦 祥 女 士   
陳 詠 儀 女 士  秘 書  

 

列 席 者 ：  

黃 瑞 麟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 地 區 設 施 )  
馬 錦 榮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理 ( 新 界 西 ) 文 化 推 廣  
陳 健 芬 女 士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理 ( 新 界 西 ) 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 
曾 燕 玲 女 士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活 動 幹 事  
 

缺 席 者 ：  

吳 觀 鴻 先 生   
 

 

會 議 內 容  

   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(下 稱 小 組 )第 六 次 會 議 。

 

(一 )    通 過 會 議 記 錄  

2 .     秘 書 匯 報 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康 文 署 )較 早 前 就 2012 年 10 月 15

日 的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要 提 出 修 改 。  

 

3 .     小 組 省 覽 並 同 意 康 文 署 所 提 出 的 修 改，以 及 一 致 通 過 經 修 改 後 的 2012

年 10 月 15 日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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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  討 論 事 項  

2013 年 會 議 日 期  

(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文 件 2012 年 第 3 號 )  

4 .     小 組 省 覽 及 通 過 2013 年 的 會 議 日 期 。  

 

本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進 度  

5 .     召 集 人 請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(下 稱 文 協 ) 曾 燕 玲 女 士 匯 報 小 組 本 年 度 工 作

計 劃 進 度 。  

 

6 .     文 協 曾 女 士 就「 屯 門 藝 術 節 2 0 1 2 」的 活 動 進 度 作 出 匯 報 ， 綜 述 如 下 ：

 

( i )  「 屯 門 藝 術 節 2012」 開 幕 禮 暨 「 交 響 粵 劇 譜 新 聲 」 已 於 12 月 15

日 舉 行 ， 反 應 熱 烈 。  

 

( i i )  「 版 畫 嘉 年 華 」 已 於 2012 年 12 月 1 日 在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舉 行 ，

參 加 者 以 中 學 生 為 主 ， 反 應 理 想 ， 建 議 小 組 物 色 場 地 舉 辦 作 品 展

覽 。  

 

( i i i )  「 屯 門 樂 壇 新 Sing 匯 」 已 於 12 月 16 日 舉 行 。  

 

( i v )  「 影 、 畫 、 戲 」 展 覽 將 於 12 月 17 至 23 日 舉 行 。  

 

(v )  「 戲 曲 專 題 講 座 系 列 」 將 分 別 於 12 月 19、 22 和 23 日 舉 行 。  

 

(v i )  「 中 國 書 法 推 廣 」 將 於 12 月 22 日 舉 行 。  

 

(v i i )  「 懷 舊 金 曲 之 夜 」將 於 12 月 29 日 舉 行 ， 表 演 嘉 賓 包 括 藝 人 葉 振

棠 、 李 麗 霞 和 黃 維 德 。  

 

(v i i i )「 屯 門 菊 部 百 花 開 」 和 「 舞 出 彩 虹 」 將 分 別 於 2013 年 1 月 5 和

6 日 舉 行 。  

 

7 .     文 協 曾 女 士 繼 而 匯 報，「 生 活 藝 術 拉 近 你 和 我 」表 演 活 動 將 於 1 月 5 、

6、12 及 13 日 於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舉 行，表 演 項 目 包 括 上 海 越 劇、崑 曲 和 舞 蹈 等 。

 

8 .     各 組 員 就 小 組 本 年 度 的 工 作 計 劃 發 表 意 見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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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將 繼 續 跟 進 本 年 度 尚 未 完 成 的 活 動 。  

 

( i i )  「 鼓 舞 同 心 慶 回 歸 」 、 「 交 響 粵 劇 譜 新 聲 」 和 「 版 畫 嘉 年 華 」 等

活 動 的 參 與 人 數 眾 多 ， 成 效 不 俗 ， 來 年 應 繼 續 予 以 推 行 。  

 

( i i i )  爭 取 向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民 政 處 )轄 下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、康 文 署

轄 下 場 所 和 港 鐵 轄 下 西 鐵 線 屯 門 站 及 兆 康 站 借 用 場 地 舉 辦「 版 畫

嘉 年 華 」 作 品 展 覽 。  

 

9 .     召 集 人 感 謝 文 協 曾 女 士 就 小 組 本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的 進 度 作 出 匯 報 。  

 

［ 文 協 曾 女 士 此 時 離 席 。 ］  

 

(三 )    其 他 事 項  

10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預 計 小 組 來 年 的 財 政 預 算 為 90 萬 元 ， 小 組 可 就 此 初 步

擬 定 來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11 .     經 討 論 後 ， 小 組 初 步 擬 定 來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小 組 來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將 以 學 界 培 訓、社 區 推 廣 和 屯 門 藝 術 節 等 三

大 類 別 作 為 重 點 。  

 

( i i )  鑑 於 區 內 學 校 甚 少 為 學 生 提 供 版 畫 藝 術 課 程 ， 小 組 將 撥 用 15 萬

元 款 額 邀 請 伙 拍 團 體 於 區 內 中 小 學 推 行 版 畫 培 訓 計 劃，並 舉 辦 版

畫 嘉 年 華 和 結 業 成 果 展 覽。請 周 錦 祥 議 員 就 此 事 諮 詢 區 內 各 中 小

學 的 意 見 。  

 

( i i i )  將 撥 用 15 萬 元 款 額 舉 辦 書 畫 攝 影 比 賽 ， 以 便 為 攝 影 愛 好 者 和 中

國 書 畫 愛 好 者 提 供 發 表 作 品 的 平 台 ， 及 借 此 向 外 界 宣 傳 屯 門 形

象 。 亦 考 慮 印 製 作 品 小 冊 子 和 舉 行 作 品 展 覽 ， 以 及 爭 取 在 區 議 會

贊 助 製 作 的 年 曆 內 刊 印 得 獎 作 品 。  

 

( i v )  為 推 動 地 區 藝 術 的 發 展，以 及 讓 更 多 區 內 團 體 有 機 會 參 與 藝 術 表

演 ， 小 組 將 撥 用 60 萬 元 款 額 繼 續 舉 辦 「 屯 門 藝 術 節 」 ， 表 演 內

容 包 括 懷 舊 金 曲 和 粵 劇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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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為 增 加 小 組 來 年 工 作 計 劃 的 透 明 度 ， 以 及 讓 更 多 團 體 參 與 其 中 ，

小 組 將 通 過 公 開 程 序 遴 選 上 述 三 項 計 劃 的 伙 拍 團 體。請 康 文 署 協

助 提 供 具 備 能 力 和 經 驗 的 伙 拍 團 體 名 單 。  

 

12 .     康 文 署 馬 錦 榮 先 生 表 示 請 小 組 稍 後 落 實 活 動 日 期，以 便 署 方 作 出 安 排

預 留 屯 門 大 會 堂 的 相 關 場 地 以 舉 辦 來 年 的 活 動 。 他 繼 而 就 上 次 地 區 設 施 管 理

委 員 會 會 議 有 委 員 指 出 屯 門 大 會 堂 派 發 給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和 區 內 團 體 的 宣 傳 海

報 之 尺 寸 過 大 一 事 作 出 回 應 ， 澄 清 有 關 宣 傳 海 報 之 尺 寸 已 是 A3， 有 關 節 目 辦

事 處 是 已 綜 合 各 方 意 見 後 才 採 用 之 尺 寸 。  

 

13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小 組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盡 早 落 實 來 年 各 項 活 動 的 舉 辦 日 期 。

 

(四 ) 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4 .     召 集 人 於 上 午 11 時 15 分 宣 佈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13 年 2 月

25 日 召 開 。  

 

 
 
 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 0 1 3 年 1 月 2 日  

檔 號 ： H A D  T M D C / 1 3 / 3 5 / D F M C / 1 ( 0 8 ) / 2  P t . 3  

 


